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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泛海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之债权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

以及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

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

信息均来源于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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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本期债券

为15泛控01，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15 泛控 01 

债券名称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证监许可[2015]2625 号文，15 亿元 

债券期限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

售选择权。 
发行规模 15 亿元 

债券利率 
存续期前 3 年票面利率为 5.35%，存续期后 2 年票面利率

为 7.50% 
计息方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的方式。各期债券的利息每年支

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如果投资者在存

续期第 3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在第 3 年末本

金随该年利息一起支付，未回售部分到期一次还本。各期

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各期

债券的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

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付息日 

2016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12 月 21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

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

付息日为 2016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12 月 21 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AA 
跟踪评级情况 AA+ 

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和其

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

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

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



4 
 
 

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三、发行人 2019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19 年度经营情况 

1、行业情况 

2019年，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仍处于深度调整过程中，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面

临的外部挑战明显增多。面对这种情况，党和国家始终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

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积极推动高质量发展，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

质量稳步提升。分行业来看，金融行业方面，强化监管、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

全面有序推进，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及证券公司、

信托公司等金融子行业股权管理办法等重磅规则陆续推出，对金融机构经营和

公司治理等提出严格要求；房地产行业方面，政策调控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为目标，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强化因城施策、分类指导，同时行

业融资持续收紧，行业经营承压进一步加剧。 

2、经营开展情况 

在机遇和压力共存的外部环境下，公司持续推进公司转型发展工作。一是

进一步聚焦金融业务发展，金融子公司的经营创效能力显著提升，对公司整体

业绩贡献逐年递增。2020年1月，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行业分类由“房地产”

正式变更为“金融业”的子行业“其他金融业”，标志着公司的战略转型取得重

大进展。二是积极推进境内外资产处置和金融子公司平台引战工作，努力提升

资产配置效率和使用效能。公司于2019年初出售了北京泛海国际居住区1号地块

和上海董家渡项目，标志着公司去地产业务化进入实质性阶段。三是坚决贯彻

落实“去杠杆”、“降负债”目标并重点关注公司阶段性现金流风险，力保公司

财务安全稳健、风险整体可控。 

3、总体经营数据 

2019 年公司运营总体平稳，转型发展稳中有进。经审计，公司全年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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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总收入125.02亿元，同比增长0.7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5亿元，同比增长17.62%。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778.72亿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214.73亿元。 

（二）发行人 2019 年度财务状况 

截至 2019 年末，公司总资产达到 1,778.72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14.73 亿元。2019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5.02 亿元，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5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7.6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4.93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88.33%，2019 

年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 

表：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度/末 2018 年度/末 
增减变

动情况 
资产总计 177,872,272,471.88 212,096,668,235.22 -16.14 
负债合计 144,765,283,602.32 183,666,668,089.64 -21.18 
所有者权益合计 33,106,988,869.56 28,430,000,145.58 16.45 
营业收入 12,501,927,481.79 12,404,075,874.67 0.79 
营业利润 2,458,609,663.17 208,368,925.52 1,079.93 
利润总额 2,405,448,000.01 1,346,475,381.72 78.65 
净利润 1,426,496,448.49 1,033,097,635.06 38.0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94,849,483.83 930,839,302.26 17.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72,307,979.92 9,206,547,963.11 -39.4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20,675,204.29 -2,801,214,978.73 361.3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657,383,111.80 -9,753,802,337.34 -29.77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62 号文核准，发行人于 2015 年

12 月 21 日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了本期债券。本期债券合计发行人民币 15 亿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全部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立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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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编号为信会师报字[2015]

第 311001 号的验资报告。按照计划，本次募集资金应全部用于偿还华能贵诚信

托有限公司的借款，因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晚于该笔借款到期时间，发行人已使用

自有资金先期偿还了该笔借款。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已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前期投入的自有资金完毕。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在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河路支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

户名称为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银行账号为 31307050000120103284687。发

行人严格按照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的约定对专项账户进行募集资金管理，将该专

项账户用于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发

行人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不存在异常。 

五、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发行人主营业务的盈利是偿债资金的主要来源。2017 年至 2019 年发行人实

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168.76 亿元、124.04 亿元和 125.02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28.91 亿元、9.31 亿元和 10.95 亿元；发行人良好的盈利

能力成为本息偿付的有力保障。发行人注重资金流动性管理，严格执行资金管理

计划。截至 2019 年末，发行人货币资金余额为 183.74 亿元，发行人货币资金余

额充足。截至 2019 年末，发行人流动资产金额为 1,372.00 亿元，占总资产的比

例超过 70%，资产流动性较好，具有较强的变现能力，必要时可以通过流动资产

变现来补充偿债资金。综上，发行人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15 泛控 01”无担保，增信机制未发生变化。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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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本次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为公司债券的按

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形成了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保障措施。 

1、专门部门负责偿付工作 

发行人指定财务部牵头负责协调本期债券的偿付工作，并协调公司其他相关

部门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期债券本息的偿付资金，保证本息的如期偿

付，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2、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债券受托管理人为

本期债券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

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及时足额偿付

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3 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发行人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要求，聘请中信建投证券担

任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并与中信建投证券订立了《受托管理协议》。在

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依照协议的约定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4、严格信息披露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按《受托管理协议》及中

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

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七、增信措施、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增信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15 泛控 01”无担保，增信机制未发生变化。 

（二）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1、偿债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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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泛控 01”偿债保障措施详见“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发

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中的描述。 

2、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1）专门部门负责偿付工作 

发行人在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息的如期偿付， 

保证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2）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已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

议规则》。《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了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

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公司债券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

的制度安排。 

（3）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发行人已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聘请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债券受托管理人， 

并与中信建投证券签订了《受托管理协议》，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

对发行人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债券本息无法按时偿付时，代表债券持有人

采取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正当利益。 

报告期内，中信建投证券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

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

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

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

权益。 

（4）严格信息披露 

发行人遵循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披露原则，按《受托管理协议》

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使发行人偿债能力、募集资金

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3、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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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15 泛控 01”偿债保障措施均得到有效执行。 

八、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15 泛控 01”为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兑付

一起支付。2016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12 月 21 日为本债券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

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如投资者行

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6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12 月 21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及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监督发行人对募集说明书

约定义务的执行情况，督促发行人按时偿还本息，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

务的情况。 

“15 泛控 01”第一个计息年度的利息已于 2016 年 12 月 21 日支付完毕。

“15 泛控 01”第二个计息年度的利息已于 2017 年 12 月 21 日支付完毕。“15 泛

控 01”第三个计息年度的利息已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支付完毕。根据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债券回售申报数据，“15 泛控 01”的回

售申报有效数量为 14,111,789 张，回售金额为 1,411,178,900.00 元（不含利息），

剩余托管数量为 888,211 张。公司在 2018 年 12 月 21 日向有效申报回售的“15

泛控 01”债券持有人支付本金及当期利息。公司已于 2019 年 12 月 23 日派付

“15 泛控 01”第四个计息年度的利息。 

九、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经公司2015年8月11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临时会议和2015年 8

月31日召开的201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发行人承诺在预计不能按

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发行人将至少采取如下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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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1、不以现金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2019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需履行上述承诺的情形。 

十、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9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十一、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东方金诚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出具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相

关债项 2020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东方金诚债跟踪评字【2020】404 号），发行人

主体信用等级为 AA+，展望为稳定，“15 泛控 01”债项评级为 AA+。 

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与“15 泛控 01”债券信用等级均未发生不利变化。 

十二、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2019 年，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十三、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控股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重

大事项，发布了关于重大事项的公告，受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了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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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拟向融

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泛海建设控股有限公司剥离以下资产后的

100%股权：（1）泛海建设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100%

股权、上海御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2）泛海建设控股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泛海国际居住区 2#、3#地块的相

关资产和负债。 

（二）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受托管理人通过与发行人沟通获知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

有限公司出售资产情况，及时开展进一步核查，通过询问发行人，获得解释说明

和相关证据，确认该重大事项需要对外披露，督促发行人及时对外披露相关情况。 

（三）信息披露情况 

就此事项，发行人于 2019 年 1 月 23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武汉中央商

务区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受托管理人于 2019 年 1 月 29 日披露了《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

区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十四、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此页无正文，为《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9 年

度）》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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